
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
經授商字第11302401840號

主　　旨：公示送達本部商業發展署113年1月25日商登字第11300004590號函請香港商傲贏

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限期內辦理辦事處所在地變更登記，詳如公告事項。

依　　據：公司法第386條第3項、行政程序法第78條、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本部函應受送達人香港商傲贏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辦事處經舉報，有他遷不

明情事，爰如有辦事處他遷情形，本部函請該公司於文到30日內辦理辦事

處所在地變更登記，逾期未變更者，本部將依法辦理，惟上開函文經郵局

退回並註明「原址查無此公司」，致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，特此公示送

達。

二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，本公示送達自最後刊登公報之日起，經20日

發生效力。

三、旨揭函現由本部保管，應受送達人得至本部領取（地址：100210臺北市中

正區福州街15號，電話：（02）23433300#7265）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046期　　20240312　　財政經濟篇



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函

受文者 : 香港商傲贏國際貿易有限公司
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113年01月25日
發文字號 : 商登字第11300004590號

 

主旨：據報貴公司所屬在臺辦事處（統一編號：83662764）登記所在
地「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501號10樓」有他遷不明情事
，請於文到30日內辦理辦事處所在地變更登記，逾期未變更者
，本部將依法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建物所有權人聲明書致本署113年1月16日收文辦理。
二、依公司法(下稱本法)第386條第2項、第3項之規定：「外國公

司設置辦事處後，無意繼續設置者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廢止
登記。辦事處代表人缺位或辦事處他遷不明時，主管機關得
依職權限期令外國公司指派或辦理所在地變更；屆期仍不指
派或辦理變更者，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辦事處之登記。」另依
本法第387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公司登記辦法第4條規定，公司
及外國公司登記事項如有變更者，應於變更後15日內，向主
管機關申請為變更之登記。以上合先敘明。

三、準此，外國公司倘有他遷不明情事，本部得依上開規定限期
令外國公司辦理所在地變更，逾期未變更者，本部得依法廢
止其辦事處登記。爰倘貴公司已遷離登記所在地，請儘速依
「公司登記辦法」第4條第1項規定，於旨揭期限內檢具相關
文件向本部辦理辦事處所在地變更登記。

正本: 香港商傲贏國際貿易有限公司
副本:

署 長  蘇文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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